关于石家庄跨越物流有限公司
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之
情况汇报

2024年1月16日，石家庄跨越物流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河北光华，要求河北光华支付：（1）快递费400793.93元和违约金106611.04元；（2）律师费32447.06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合计539852.04元。
2024年4月22日，河北光华荣昌收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的传票，案件开庭日期为2024年7月30日，同时河北光华银行账户资金539852.04元被冻结。
1、 事件概述及经过：
1、多年来，跨越物流为河北光华荣昌提供运输服务。
2023年3月，快递费经双方对账确认为526345.78元；
2023年6月，因拖延支付快递款，跨越物流不再为销售部提供运输服务；
2023年11月，超越发送邮件给河北光华，确认欠付快递费金额为441870.78元；
2024年1月，跨越物流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2024年3月，河北光华支付全部快递费。
2、撤诉谈判
自收到传票以来，河北光华业务人员与跨越物流谈判撤诉事宜，对方提出本案撤诉条件为未来业务合作提供担保，因无法提供，遂双方未达成一致。开庭前，经与对方代理律师沟通，原告同意4万元和解结案。
二、诉讼初步意见
1、鉴于河北光华已全部支付跨越物流的快递款，因此：
（1） 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法院不会支持跨越物流对快递款400793.39元请求，但因为河北光华确有迟延付款的事实，因此大概率会认定河北光华支付自应付快递款时至实际支付期间违约金的诉讼请求，金额应不超过年化利率LPR的四倍；
（2） 针对跨越物流对律师费和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因河北光华在开庭前已清偿全部欠款，法院会依据自由裁量判定双方承担的比例。
（3） 鉴于本案开庭前，河北光华已清偿全部快递款，跨越仍不申请解除对河北光华相应款项的冻结，因此给河北光华造成的损失，，可另行起诉。
2、本案应诉成本
（1） 诉讼费用：按法院裁判
（2） 律师代理费：2万元
（3） 差旅费：约7000元


法务部
							                             2024年7月17日

1

